
 

 
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

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
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基 金 

Fund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s Ciências e da Tecnologia 
 

通 告  
 

2022 年度澳門重點研發專項資助計劃申請 
 

為 配 合 特 區 政 府 的 施 政 方 針 ， 推 動 澳 門 產 業 發 展 以 及 提 升 澳 門 在 大 灣 區 科 技 創 新 地 位 的

作 用，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基 金（ 以 下 簡 稱：科 技 基 金 ）根 據 第 64/2021 號 行 政 長 官 批 示 核 准 並 為 其

組 成 部 分 的《 資 助 批 給 規 章 》第 十 五 條 及 第 十 六 條，制 定 本 專 項 資 助 計 劃，以 進 一 步 集 成 本 澳

科 技 資 源，集 中 力 量，實 現 跨 學 科 優 勢 互 補、集 成 創 新，並 爭 取 在 集 成 基 礎 上 形 成 具 備 轉 化 條

件 的 科 研 成 果 。 現 將 2022 年 度 項 目 申 報 指 南 予 以 發 佈 ， 請 根 據 指 南 要 求 組 織 申 報 。  
 

(一) 指南方向  
“ 精 準 醫 療 ” 、 “ 生 物 醫 用 材 料 ” 、 “ 光 電 材 料 ” 、 “ 智 能 機 器 人 ” 。  

 
(二) 申請要求  

(1) 屬 第 64/2021 號 行 政 長 官 批 示 核 准 的 《 資 助 批 給 規 章 》 第 二 條 第 （ 一 ） 款 至 第 （ 四 ）

款 之 實 體 。  
(2) 項 目 負 責 人 及 項 目 下 設 的 課 題 負 責 人 須 具 有 博 士 學 位 或 具 副 教 授 或 以 上 職 稱 。  
(3) 項 目 負 責 人 及 課 題 負 責 人 均 須 為 申 請 實 體 之 全 職 人 員，且 每 年 於 申 請 實 體 全 職 工 作 時

間 不 少 於 9 個 月 。  
(4) 參 與 編 制 相 關 申 報 指 南 的 專 家 不 得 作 為 項 目 （ 課 題 ） 負 責 人 或 成 員 。  
(5) 每 個 項 目 的 申 請 金 額 上 限 由 申 報 指 南 訂 定 ， 每 個 項 目 的 資 助 年 限 不 超 過 三 年 。  

 
(三) 評審程序  

(1) 科 技 基 金 按 第 64/2021 號 行 政 長 官 批 示 核 准 的 《 資 助 批 給 規 章 》 進 行 審 批 。  
(2) 審 批 尤 其 考 慮 以 下 內 容 ：  

2.1 研 究 内 容 ；  
2.2 目 標 設 置 及 技 術 路 線 ；  
2.3 任 務 分 解 和 進 度 安 排 ；  
2.4 研 發 團 隊 和 工 作 基 礎 ；  
2.5 預 期 成 果 。  

 
(四) 申請日期  

2022 年 10 月 24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。  
 

(五) 填報方式  
請 登 錄 網 上 資 助 申 請 系 統 填 寫 申 請 計 劃 書 。  
辦 公 室 地 址 ： 澳 門 殷 皇 子 大 馬 路 43-53A 澳 門 廣 場 11 樓 K 座 ； 查 詢 電 話 ： 28788777， 傳

真：28722680，電郵：saf@fdct.gov.mo。  
 
 
 

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基 金 行 政 委 員 會 主 席  
  陳  允  熙  
 2022 年 10 月 19 日  


